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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本章重点〕〔本章重点〕

nn         1. 1. 战争的开始和结束及其法律后果。战争的开始和结束及其法律后果。

nn         2. 2. 战争法规的主要内容。战争法规的主要内容。

nn         3. 3. 中立国的权利和义务。中立国的权利和义务。

nn         4. 4. 战争罪犯及其责任。战争罪犯及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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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战争与战争法

nn 一、战争与战争法的概念一、战争与战争法的概念

nn （一）国际法上的战争：主要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一）国际法上的战争：主要是指两个或两个以
上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同国家或国家集团间以武力上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同国家或国家集团间以武力
推行国家政策为目的所造成的、持续相当长时间推行国家政策为目的所造成的、持续相当长时间
的、并以相当大规模进行的、最严重的武装冲突，的、并以相当大规模进行的、最严重的武装冲突，
并由此产生的法律状态。并由此产生的法律状态。

nn （二）战争法：调整交战国（二）战争法：调整交战国((或国家集团或国家集团))之间交之间交
战关系的和调整交战国战关系的和调整交战国((或国家集团或国家集团))与中立国间与中立国间
中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体。中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体。



nn （三）国际法确认的战争法基本原则是：（三）国际法确认的战争法基本原则是：

nn 1. 1. 遵守国际法义务原则。遵守国际法义务原则。

nn 2. 2. 人道主义原则。人道主义原则。

nn 3. 3. 保护文物原则。保护文物原则。

nn 4. 4. 尊重中立国原则。尊重中立国原则。

nn 5. 5. 主要战争责任者的刑事责任原则。主要战争责任者的刑事责任原则。



nn 二、战争的废弃二、战争的废弃

nn （一）（一）19191919年《国际联盟盟约》年《国际联盟盟约》序言宣布：各缔约序言宣布：各缔约

国为促进国际合作，保证国际和平与安全，承担不国为促进国际合作，保证国际和平与安全，承担不
从事战争之义务。从事战争之义务。

nn （二）（二）19281928年《年《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

一般条约》一般条约》，规定：缔约各方以它们各国人民的名，规定：缔约各方以它们各国人民的名
义郑重声明，它们斥责用战争来解决国际纠纷，并义郑重声明，它们斥责用战争来解决国际纠纷，并
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上废弃战争作为实行国家政策的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上废弃战争作为实行国家政策的
工具。工具。



nn （三）（三）19451945年《联合国宪章》年《联合国宪章》要求各会员国保证要求各会员国保证

非为公共利益，不得使用武力。非为公共利益，不得使用武力。

nn （四）（四）19701970年，《国际法原则宣言》年，《国际法原则宣言》提出：此种提出：此种

使用威胁或武力构成违反国际法及联合国宪章之使用威胁或武力构成违反国际法及联合国宪章之
行为，永远不应用为解决国际争端之方法。行为，永远不应用为解决国际争端之方法。

nn （五）（五）19741974年《关于侵略定义的决议》年《关于侵略定义的决议》确定了侵确定了侵

略定义，并更加详细具体地列举了侵略行为表现，略定义，并更加详细具体地列举了侵略行为表现，
为制止侵略和惩罚侵略者提供了依据。为制止侵略和惩罚侵略者提供了依据。



nn 三、战争法规的编纂三、战争法规的编纂

nn ((一一))在战争法原则方面有：在战争法原则方面有：

nn 1. 19071. 1907年《关于战争开始的公约》年《关于战争开始的公约》((第三公约第三公约
))。。

nn 2. 19072. 1907年《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年《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第四公约第四公约))

及其附件《陆战法规和惯例章程》。及其附件《陆战法规和惯例章程》。

nn 3. 19543. 1954年年55月月1414日《日《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

文化财产的公约》。文化财产的公约》。

nn 4. 19744. 1974年年1212月月1414日《武装冲突中对人权的尊重日《武装冲突中对人权的尊重

》。》。



nn ((二二))在限制作战手段和作战方法方面有在限制作战手段和作战方法方面有

nn 1. 18681. 1868年《年《禁止在战争中使用某些爆炸性子弹的禁止在战争中使用某些爆炸性子弹的

圣彼得堡宣言》。圣彼得堡宣言》。

nn 2. 18992. 1899年《年《禁止从气球上或用其他新的类似方法禁止从气球上或用其他新的类似方法
投掷投射物和爆炸物宣言》投掷投射物和爆炸物宣言》((第一宣言第一宣言))；《；《禁止使禁止使
用专用于散布窒息性或有毒气体的投射物的宣言用专用于散布窒息性或有毒气体的投射物的宣言》》
((第二宣言第二宣言))；《；《禁止使用在人体内易于膨胀或变形禁止使用在人体内易于膨胀或变形

的投射物，如外壳坚硬而未完全包住弹心或外壳上的投射物，如外壳坚硬而未完全包住弹心或外壳上
刻有裂纹的子弹的宣言》刻有裂纹的子弹的宣言》((第三宣言第三宣言))。。

nn 3. 19073. 1907年《关于敷设自动触发水雷公约》年《关于敷设自动触发水雷公约》（第八（第八

公约）。公约）。



nn 4. 19224. 1922年年22月月66日《日《关于在战争中使用潜水艇和关于在战争中使用潜水艇和
有毒气体的公约》。有毒气体的公约》。

nn 5. 19255. 1925年年66月月1717日《日《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
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

nn 6. 19616. 1961年年1111月月2424日《禁止使用核武器宣言》。日《禁止使用核武器宣言》。

nn 7. 19637. 1963年年88月月88日《日《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
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

nn 8. 19678. 1967年年11月月2727日《日《关于各国探索及利用外层关于各国探索及利用外层
空间包括月球及其他天体活动的原则条约》。空间包括月球及其他天体活动的原则条约》。

nn 9. 19679. 1967年年22月月1414日《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日《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
》及其附件》及其附件11：《第一号附加议定书》、附件：《第一号附加议定书》、附件22：：
《第二号附加议定书》。《第二号附加议定书》。



nn 10. 196810. 1968年年77月月11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nn 11. 197111. 1971年年22月月1111日《日《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

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公约》。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公约》。

nn 12. 197212. 1972年年44月月1010日《禁止细菌日《禁止细菌((生物生物))及毒素武及毒素武

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
》。》。

nn 13. 197713. 1977年年55月月1818日《日《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

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公约》。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公约》。

nn 14. 198014. 1980年年1010月月1010日《日《联合国禁止或限制使用联合国禁止或限制使用

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
常规武器会议最后文件》及其附件：常规武器会议最后文件》及其附件：



nn (1)(1)《《禁止或限制某些可被认为具有某些过分伤害禁止或限制某些可被认为具有某些过分伤害
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

nn (2)(2)《《关于无法检测的碎片的议定书》；关于无法检测的碎片的议定书》；

nn (3)(3)《《禁止或限制使用地雷禁止或限制使用地雷((水雷水雷))、饵雷和其他装、饵雷和其他装
置的议定书》；置的议定书》；

nn (4)(4)《《禁止或限制使用燃烧武器议定书》；禁止或限制使用燃烧武器议定书》；

nn (5)(5)《《关于小口径武器系统的决议》。关于小口径武器系统的决议》。

nn 15. 198715. 1987年年22月《苏美销毁中程和短程导弹条约月《苏美销毁中程和短程导弹条约
》。》。

nn 16. 199316. 1993年年11月月1313日《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日《禁止化学武器公约》。



nn ((三三))在保护平民、战争受难者和交战人员方面有在保护平民、战争受难者和交战人员方面有

nn 1. 19291. 1929年年77月月2929日的日内瓦公约。日的日内瓦公约。

nn (1)(1)《《关于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的日内关于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的日内
瓦公约》；瓦公约》；

nn (2)(2)《《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

nn 2. 19492. 1949年年88月月1212日的日内瓦公约。日的日内瓦公约。

nn (1)(1)《《关于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的日内关于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的日内
瓦公约》瓦公约》((第一公约第一公约))；；

nn (2)(2)《《关于改善海上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及遇船难者关于改善海上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及遇船难者
境遇的日内瓦公约》境遇的日内瓦公约》((第二公约第二公约))；；



nn (3)(3)《《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第三公约第三公约))；；

nn (4)(4)《《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第四公第四公
约约))。。

nn 3. 19743. 1974年年1212月月44日《日《在非常状态和武装冲突中在非常状态和武装冲突中
保护妇女儿童宣言》。保护妇女儿童宣言》。

nn 4. 19774. 1977年年66月月88日关于日关于19491949年年88月月1212日日内瓦四日日内瓦四
公约的议定书：公约的议定书：

nn (1)(1)《《19491949年年88月月12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
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一议定书第一议定书
))。。

nn (2)(2)《《19491949年年88月月12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非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非
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二议定第二议定
书书))。。



nn ((四四))在中立国权利和义务方面有在中立国权利和义务方面有

nn 1.1.《《中立国和人民在陆战中的权利和义务公约中立国和人民在陆战中的权利和义务公约》》
((第五公约第五公约))。。

nn 2.2.《《关于中立国在海战中的权利和义务公约》关于中立国在海战中的权利和义务公约》((第第
十三公约十三公约))。。



nn ((五五))在战争责任方面有在战争责任方面有

nn 1.19451.1945年年88月月88日《日《关于控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关于控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
主要战犯的协定》及其附件《主要战犯的协定》及其附件《欧洲国际军事法庭欧洲国际军事法庭
宪章》。宪章》。

nn 2. 19462. 1946年年11月月1919日《日《远东盟军最高统帅总部宣远东盟军最高统帅总部宣
布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特别通告》及其附件布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特别通告》及其附件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

nn 3. 19463. 1946年年1212月月1111日《日《联合国大会确认纽伦堡宪联合国大会确认纽伦堡宪
章承认的国际法原则的决议》。章承认的国际法原则的决议》。

nn 4. 19684. 1968年年1111月月2626日《日《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不适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不适
用法定时效公约》。用法定时效公约》。

nn 5. 19735. 1973年年1212月月33日《日《关于侦察、逮捕、引渡和关于侦察、逮捕、引渡和
惩治战争罪犯和危害人类罪犯的国际合作原则惩治战争罪犯和危害人类罪犯的国际合作原则
》。》。



nn ((六六))在其他方面有在其他方面有

nn 1. 19071. 1907年《关于海战中限制行使捕获权公约年《关于海战中限制行使捕获权公约》》
((第十一公约第十一公约))。。

nn 2. 19072. 1907年《关于建立国际捕获法院公约》年《关于建立国际捕获法院公约》((第十第十
二公约二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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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战争的开始及其法律后果

nn 一、战争开始一、战争开始        

nn （一）战争开始意味着交战国之间的关系从和平（一）战争开始意味着交战国之间的关系从和平
状态进入战争敌对状态。状态进入战争敌对状态。

nn （二）宣战与否，并不决定战争的性质，战争的（二）宣战与否，并不决定战争的性质，战争的
正义性或非正义性决定于从事战争的目的。正义性或非正义性决定于从事战争的目的。



nn 二、战争开始的法律后果二、战争开始的法律后果

nn （一）战争开始后，交战国之间的关系就由和平（一）战争开始后，交战国之间的关系就由和平
状态转为战争状态。状态转为战争状态。

nn （二）外交和领事关系的断绝。（二）外交和领事关系的断绝。

nn （三）条约关系受到影响。（三）条约关系受到影响。

nn （四）交战国人民及财产受到影响。（四）交战国人民及财产受到影响。

返回



nn 一、作战手段和作战方法的限制一、作战手段和作战方法的限制        

nn （一）（一）19771977年日内瓦公约第一议定书确定了使用年日内瓦公约第一议定书确定了使用

作战手段和方法的三项基本原则。作战手段和方法的三项基本原则。

nn 1. 1. 在任何武装冲突中，冲突各方选择作战方法和在任何武装冲突中，冲突各方选择作战方法和

手段的权利，不是无限制的。手段的权利，不是无限制的。

nn 2. 2. 禁止使用属于引起过分伤害和不必要痛苦的性禁止使用属于引起过分伤害和不必要痛苦的性

质的武器、投射体和物质及作战方法。质的武器、投射体和物质及作战方法。

nn 3. 3. 禁止使用旨在或可能对自然环境引起广泛、长禁止使用旨在或可能对自然环境引起广泛、长

期而严重损害的作战方法和作战手段。期而严重损害的作战方法和作战手段。

第三节  战争法规的内容



nn （二）有关国际法文件规定限制或禁止使用的作（二）有关国际法文件规定限制或禁止使用的作
战手段和方法主要是：战手段和方法主要是：

nn 1. 1. 禁止使用野蛮的和极度残酷的武器。禁止使用野蛮的和极度残酷的武器。

nn 2. 2. 禁止使用有毒、化学和细菌禁止使用有毒、化学和细菌((生物生物))武器。武器。

nn 3. 3. 禁止使用核武器。禁止使用核武器。

nn 4. 4. 禁止不分皂白的作战手段和方法。禁止不分皂白的作战手段和方法。

nn 5. 5. 禁止使用改变环境的作战手段和方法。禁止使用改变环境的作战手段和方法。

nn 6. 6. 禁止背信弃义的战争手段和方法。禁止背信弃义的战争手段和方法。



nn 二、平民、交战者和战争受难者的待遇二、平民、交战者和战争受难者的待遇

nn ((一一))战时平民地位战时平民地位        

nn 1. 1. 对平民个人的保护对平民个人的保护

nn （（11）平民个人不应成为攻击的对象，禁止以在平）平民个人不应成为攻击的对象，禁止以在平
民中散布恐怖为主要目的的暴力行为或暴力威胁；民中散布恐怖为主要目的的暴力行为或暴力威胁；

nn （（22）作为报复对平民的攻击，是禁止的；）作为报复对平民的攻击，是禁止的；

nn （（33）禁止对平民不分皂白的攻击和应视为不分皂）禁止对平民不分皂白的攻击和应视为不分皂
白的攻击；白的攻击；

nn （（44）平民的存在或移动不应用于使某些地点或地）平民的存在或移动不应用于使某些地点或地
区免于军事行动；区免于军事行动；

nn （（55）对妇女和儿童施以特殊保护；）对妇女和儿童施以特殊保护；



nn （（66）禁止轰击不设防的城市；）禁止轰击不设防的城市；

nn （（77）对在本国领土内的侨民，一般应允许其离境，）对在本国领土内的侨民，一般应允许其离境，
对继续居留者应予以人道主义待遇；对继续居留者应予以人道主义待遇；

nn （（88）对平民个人或其家族荣誉及权利和宗教信仰）对平民个人或其家族荣誉及权利和宗教信仰
应予以尊重；应予以尊重；

nn （（99）对平民不得基于种族、肤色、宗教或信仰、）对平民不得基于种族、肤色、宗教或信仰、
性别、出身或财力或其类似标准而有所歧视；性别、出身或财力或其类似标准而有所歧视；

nn （（1010）对平民生命应予以尊重，不得对平民施以）对平民生命应予以尊重，不得对平民施以
暴力、扣作人质，不经合法审理而判决及执行死暴力、扣作人质，不经合法审理而判决及执行死
刑等。刑等。

nn 2. 2. 对民用物体的保护对民用物体的保护



nn ((二二))交战者的待遇交战者的待遇

nn 1. 1. 战斗员的待遇。战斗员的待遇主要是指战斗员战斗员的待遇。战斗员的待遇主要是指战斗员
被俘后的待遇。被俘后的待遇。

nn 19291929年和年和19491949年的《年的《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
约》对战俘的待遇作了明确规定。约》对战俘的待遇作了明确规定。

nn 2. 2. 伤病员及受难者的待遇。伤病员及受难者的待遇。

nn 《《关于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的日内瓦关于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的日内瓦
公约》及《公约》及《关于改善海上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及遇关于改善海上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及遇
船难者境遇的日内瓦公约》船难者境遇的日内瓦公约》对战争伤病员及受难对战争伤病员及受难
者的待遇作了规定。者的待遇作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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